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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市维都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维都利”）

与重庆太蓝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蓝新能源”）已于近日签署《投资合

作协议书》，双方拟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重庆维都利以现金出资 2,600 万元，占

比 65%，太蓝新能源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 400万元，合

计出资 1400 万元，占比 35%。  

2.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以及《自愿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方介绍  

1.公司名称：重庆太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李彦  

4.注册地址：重庆两江新区鱼嘴镇渝冠大道 225号暖风机生产车间（含食堂）  

5.注册资本：557.0516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

用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石

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风电场相关装

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主要股权结构： 

注：高翔直接持有和通过北京太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鸿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太

蓝新能源股份比例共 51.7725%，是太蓝新能源实际控制人。 

8.公司与太蓝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9.太蓝新能源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北京太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248 44.5201% 

北京鸿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72 12.9252% 

重庆两江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人民币 49.3827 8.8650% 

浙江华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 40 7.1807%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26.2238 4.7076% 

高翔 人民币 20 3.5903% 

李彦 人民币 20 3.5903% 

深圳市招商局创新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16.6782 2.9940% 

重庆中金科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16.6782 2.9940%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13.1119 2.3538% 

宁波佑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11.6924 2.0990% 

山恒水远科技管理（深圳）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6.6713 1.1976% 

苏州清睿华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6.6713 1.1976% 

北京翠湖原始创新二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人民币 5.0035 0.8982% 

佛山市碧睿万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4.9383 0.8865%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重庆维都利以货币出资，出资金额为 2,600 万元，

主要资金来源于全资孙公司的自筹资金；太蓝新能源以货币和非货币资产出资，

其中货币出资 1,000 万元，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 400 万元，出资的非货币资产应

经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作价。  

2.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消费类固态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股权结构：  

 注：上述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未来如需进一步增资，由双方另

行协商确定。  

2.非货币财产形式出资 

太蓝新能源以其持有的相关研发、生产技术等智力成果、技术方案、技术产

品、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部分作价出资。 

3.合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1）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 2 名由重庆维都利指定，

1名由太蓝新能源指定，董事长由重庆维都利任命。 

（2）双方同意合资公司设置经理职务，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并加盖各方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重庆维都利 货币 2600 65% 

太蓝新能源 
货币 1000 

35% 
非货币资产 400 



本次双方本着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整合

资源优势，推进消费类固态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

的共赢格局；也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造血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六、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本次对外投资可能会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行业竞争以及市场

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合资公司成立后存在业务发展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后

期将通过加强政策研究和行业分析、寻求研发突破和技术创新、完善资质储备和

发展规划、加强市场拓展和渠道维护，强化产业整合和资源配置等措施，来预防

和降低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 

2.出资风险：太蓝新能源有部分出资方式是以持有的相关研发、生产技术等

智力成果、技术方案、技术产品、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非货币资产

可能存在侵权纠纷或者被认定为专利无效的情形，或者经评估作价未达到非货币

资产出资金额的情形。若出现上述情形时，太蓝新能源应向合资公司补足差额出

资。 

3.管理风险：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从而可能对合资公  

司经营的预期目标产生影响。为此，后期拟通过专业的管理团队并匹配相应的激

励机制，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监督机制，夯实合资公司经营管理等措施，

来减少和降低合资公司的管理风险，促进合资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七、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的成立，对公司的战略布局和长期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促进

公司技术优势互补和产业资源整合，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合资公司成立后，将成为重庆维都利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独立核算，健全机构，完善机制，加强管理。 

本次投资由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维都利以自有资金投入，投资金额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从长期来看，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0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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